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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实施方案

为了贯彻落实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《疫苗储存

运输管理规范》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，全面提升我市免疫规划工

作水平及预防接种服务能力。根据《自治区卫生计生委、总工会、

团委关于举办全区预防接种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宁卫计发〔2018〕

122 号）要求，我市决定于 2018 年 7 月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

“竞技促学、竞技练兵、展示风采”为主题的预防接种服务及传

染病防控技能竞赛。活动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活动目的

通过开展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，激励广大免疫规划和

预防接种专业人员钻研业务、勤于学习的积极性，提升预防专业

人员工作技能水平，保障预防接种服务质量和安全，推动全市免

疫规划工作发展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以“竞技促学、竞技练兵、展示风采”

为主题。

三、活动原则

（一）全员动员、层层参与、覆盖城乡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依规，注重技能操作，突出专业特点。

（三）活动过程坚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市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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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、共青团中卫市委员会联合举办。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共卫

生科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承办，局相关科室协办。成立全

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领导工作。领导小

组组长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分管领导同志

共同担任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竞赛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，负责组织专家开展竞赛命

题、问题解答和竞赛评判，并组织全市技能竞赛开展、竞赛规则

制定等工作。

各县（区）结合工作实际，成立本地区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

动组织机构，明确任务分工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

五、竞赛内容

（一）流行病学和免疫预防基础理论，疾病预防控制“三基”。

（二）预防接种相关法律规范。

（三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常用第二类疫苗接种技术规范、

异常反应等相关知识。

（四）疫苗针对传染病监测、暴发/突发疫情处置、流行病

学调查和现场处置。免疫规划相关疾病实验室检测诊断。

（五）预防接种服务管理，预防接种预检，各种疫苗接种程

序与操作技能，疫苗和注射器管理，冷链运转和使用，预防接种

证（卡）建立与查验。

（六）疫苗接种率报告与现场调查，免疫规划信息统计与管

理，宁夏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的运用。

（七）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和处置，常见预防接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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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反应的诊治。

结合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发的《全区预防接种技能竞

赛试题库》（2018）进行。

六、竞赛形式

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根据工作岗位及专业不同分为疾病

控制组和预防接种组。竞赛形式包括笔试、综合技能考核。

初赛由各县（区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委联合组

织实施，比赛内容以预防接种人员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为主。市

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负责协助组织、指导辖区初

赛活动。根据初赛结果，每县（区）选拔 1 支队伍参加市级复赛。

市级复赛结束后，根据复赛结果，以市为单位选派 1 支代表队参

加自治区级决赛。

（一）闭卷笔试

疾病控制组和预防接种组队员均参加，闭卷作答，时间为 1

小时。内容涵盖预防接种相关法律法规、疫苗针对疾病监测和预

防接种服务管理等。题型包括填空题、单项（多项）选择题、判

断题和简答题，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基础知识掌握情况。分为疾病

控制、预防接种两类试卷，各 100 分，由相应专业人员作答，参

赛队员平均分作为该队笔试的总分。

（二）综合技能考核

1.疾病控制组：赛时为 40 分钟，主要采取案例分析的形式，

就给定的场景进行模拟调查、常规处置及数据分析，重点考核免

疫规划管理岗位需掌握的综合技能及基本操作。分集体成绩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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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成绩。集体成绩满分 100 分，个人成绩满分 10 分。考核分为

2 组，每组在不同房间作答。

2.预防接种组：赛时为 40 分钟，主要采取案例分析的形式，

就给定的场景进行现场处置及数据分析，重点考核预防接种岗位

需掌握的综合技能及基本操作。分集体成绩和个人成绩。集体成

绩满分 100 分，个人成绩满分 10 分。分为 2 组，每组在不同房

间作答。

七、组队要求

参加竞赛人员为市、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免疫规划

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全市范围内预防接种门诊、村级接种单位

和医疗机构产科接种室等预防接种单位的专业人员。

（一）队伍组成结构

各县（区）要认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、岗位练兵，选拔技能

优异者参加初赛，并遴选出优秀选手组成代表队参加全市复赛。

各县（区）遴选出的每支代表队包括领队 1 名，由县级卫生和计

划生育局分管领导担任；联络员 1 名，由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公共卫生科科长担任；参赛队员 11 名，其中 3 名为县（区）级

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专业岗位人员（如人员不足，可扩展

至城镇社区及镇乡免疫规划管理人员），组成县（区）疾病控制

组代表队；8 名为乡村级预防接种专业人员，包括乡镇卫生院、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村卫生所（室）预防接种

专业人员，每队 4 人，组成县（区）预防接种组代表一队和代表

二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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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赛队员条件

1.政治合格、爱岗敬业、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专业

技能，既往无医疗事故和违纪情况。

2.参加预防接种技能培训、岗位练兵初赛活动，并取得竞赛

优异成绩。

3.疾控机构在岗的正式工作人员，从事免疫规划工作满 1 年

以上（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）。

4.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乡镇卫生院人员要求在岗工作

人员，从事预防接种工作 1 年及以上（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参

加工作），取得预防接种从业人员上岗证。

5.村卫生室人员要求在村卫生室从事预防接种工作 2 年及

以上（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参加工作），取得预防接种从业人

员上岗证。

八、竞赛命题

（一）初赛。初赛命题方式由各县（区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

总工会、团委自行确定。

（二）复赛。在市竞赛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本着公平、

公正、保密原则，由领导小组专家组完成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

复赛命题。

九、实施步骤

竞赛活动分为筹备组织、培训学习、初赛、复赛四个阶段。

（一）筹备组织阶段（2018 年 6 月 1 日-6 月 31 日）。市卫

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联合制定全市预防接种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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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实施方案和通知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组织专家编制试题库。

（二）培训学习阶段（2017 年 7 月 1 日—7 月 10 日）。各县

（区）按照全区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参考资料，自下而上，层层动

员，强化练兵，举办预防接种技能培训班；完成对符合参赛范围

相关专业卫生技术人员、预防接种人员的摸底调查、推选遴选工

作；制订本地区活动方案。

（三）初赛阶段（2017 年 7 月 10 日—7 月 20 日）。各县（区）

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委联合负责，组织完成本地区预

防接种技能竞赛初赛工作，并在 7 月 23 日前将县（区）代表队

人员信息表（附件 3）上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。

（四）复赛阶段（2017 年 7 月 20 日－7 月 31 日）。市卫生

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联合负责，组织完成预防接种技

能竞赛复赛工作。选拔出优秀队员组成中卫市竞赛队经集训后参

加自治区级决赛。

十、成绩计算方法

（一）集体成绩。参赛队员平均笔试成绩+综合技能考核疾

病控制组集体成绩+综合技能考核预防接种组集体成绩，满分300

分。出现并列成绩时，依次按照平均笔试成绩、综合技能考核成

绩（疾病控制组+预防接种组）再次排名。

（二）个人成绩。笔试成绩×70%+集体成绩×20%+综合技能

考核个人成绩 10%。

十一、表彰奖励

（一）团体奖项。根据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复赛成绩，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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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复赛总成绩第 1 名为一等奖，第 2 名为二等奖，第 3 名为三等

奖。

（二）个人奖项。根据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复赛成绩，“疾

病控制组”个人复赛总成绩第 1 名为一等奖，第 2 名为二等奖，

第 3 名为三等奖；“预防接种组”个人复赛总成绩第 1-2 名为一

等奖，第 3-5 名为二等奖，第 6-9 名为三等奖。获得个人一等奖

的 3 名选手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联合授予“全

市预防接种技能标兵”称号；获得个人二等奖的 4 名选手由市卫

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联合授予“全市预防接种技术

能手”称号；获得个人三等奖的 5 名选手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授予“全市预防接种岗位能手”称号。参加市级复赛获得团队一、

二、三等奖且年龄在 35 岁以下符合相关规定的选手，由市卫生

和计划生育局、团市委联合授予“全市卫生计生系统青年岗位能

手”称号；获得团队一、二、三等奖年龄在 35 岁以上的选手，

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联合授予“全市预防接

种技能竞赛优秀选手”称号。以上荣誉不重复获得。

十二、经费安排

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所需经费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

持安排。市卫生计生局会同市总工会、团市委协调争取筹集市级

复赛及参加全区决赛所需费用；县级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所需

经费，由各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总工会、团委负责，同时积极

争取财政支持。活动经费主要用于本次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相关

教具书籍费、竞赛场租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、奖牌证书制作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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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刷材料费、评委评审费等。

附件：1.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和工作

职责

2.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参考资料

3.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县（区）代表队人员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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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领导小组
人员组成和工作职责

一、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领导小组负责竞赛的组织领导，

研究确定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活动重要事项，解决相关重大问

题。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丁学东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

王朝升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

靳 军 共青团中卫市委员会副书记

成 员：张国升 市卫生计生局公共卫生科科长

赵殿龙 中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

卢俊福 海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

雍东播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

徐自清 中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

张志春 海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

二、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公共卫生科，张国升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负责竞赛的统筹协调、宣

传和组织实施工作。

三、竞赛组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，负责全市技能竞赛

复赛的组织、竞赛命题、竞赛规则制订等工作；并组织专家组制

定试题库、竞赛命题、问题解答和竞赛评判等技术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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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参考资料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2.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3.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

4.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（2016 年版）》

5.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（2016 年版）》

6.《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（2017 版）》

7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

8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疫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9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疫苗冷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10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类疫苗招标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11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工作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》

12.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》

13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》

14.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卫疾控发[2014]19 号）

15.《宁夏疑似预防接种调查诊断工作程序》

16.《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》

17.《全国麻疹监测方案（2014 版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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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《麻疹疫情调查与处置技术指南》

19.《全国急性弛缓性麻痹（AFP）病例监测方案》

20.《脊髓灰质炎野病毒输入性疫情和疫苗衍生病毒相关事

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（试行）》

21.《全国流行性乙型脑炎监测方案》

22.《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监测方案》

23.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（2016 版）

24.疾病预防控制“三基”

25.预防接种实践与管理（王陇德主编）

26.《全区预防接种技能竞赛试题库》（20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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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中卫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县（区）代表队人员信息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分组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 学历 单位 职务/职称 岗位工资年限 联系电话 备注

领队

联络员

疾病

控制

代表

队

1

2

3

预防

接种

代表

一队

1

2

3

4

预防

接种

代表

二队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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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卫生计生委

中卫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 年 7 月 16 日印发


